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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5年度樂儀旗舞觀摩表演實施計畫 

壹、辦理目的：舉辦中等學校樂儀旗舞隊之技藝觀摩，以提升藝術與體育水準，促進

校際交流，進而擴大學生文化視野與提倡正當娛樂。 

 

貳、辦理單位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中山女高） 

 

參、舉辦地點：臺北和平籃球館(地址: 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南街76巷28號，鄰近大安運動中心) 

 

肆、舉辦日期 

一、 彩排日期：115年4月18日（六）上午08時30分至下午5時00分。 

二、 活動日期：115年4月19日（日）上午08時00分至下午4時00分。 

 

伍、實施方式 

一、 表演方式：採室內表演，表演內容以展現樂儀旗隊精湛技藝與隊形變化為原

則。 

二、 表演學校僅表演樂、儀、旗、舞其中一項時，表演時間（不含進退場及場地佈

置）以8-10分鐘為原則，若含樂、儀、旗、舞其中二項以上時，表演時間以

12-15分鐘為原則。 

 

陸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受邀表演之團體。 

 

柒、報名程序 

一、 報名資料如下：  

(一)報名表（中英文版如附件一、二）：中、英對照之學校簡介暨演出節目簡介

說明各乙份（含演出時間），用於節目秩序冊。 

(二)參演者名冊（附件三）。 

(三)學校照片、樂儀旗舞活動照片各若干張(請上傳雲端: https://niurl.cc/KVCR99) 

【註】相片規格： 

(1) JPG 格式 

(2) 檔案大小至少4MB 

(3) 圖檔長邊畫素至少2000畫素 

(4) 每校請提供8-10張照片 

請避免檢附以下照片： 

(1) 人物背光拍攝或過黑，以致無法辨識者 

(2) 畫面模糊或後製 (例：花框、符號、文字等) 

收件後若有規格不合或有其他問題，主辦單位得另行通知更換照片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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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英文版報名表(附件一、二)及活動參演者名冊(附件三)請於114年10月17日

（五）下午5時以前寄送 WORD 檔及經學校用印後之掃描 PDF 檔至信箱

stuevent@m2.csghs.tp.edu.tw。 

捌、獎勵 

一、 參與樂儀旗舞觀摩表演之學校及受邀表演之團體，由教育局頒發感謝狀。 

二、 臺北市參加樂儀旗舞觀摩表演之各校領隊及指導老師，由教育局發函從優敘

獎。 

三、 參與樂儀旗舞觀摩表演之演出學生核予服務學習證明書（時數16小時），以資

鼓勵。 

四、 參與樂儀旗舞觀摩表演之現場行政協助學生核予服務學習證明書（時數12小

時）。 

五、 辦理本活動相關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 

 

玖、活動經費：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

壹拾、其他配合事項： 

一、 參加樂儀旗舞觀摩表演之學校或單位，酌予補助車資、誤餐費及服裝清潔費。 

二、 本次活動主題「樂儀旗飛揚 多元共綻放」，配合主題結合4月20日性別平等日

活動之團隊，視經費剩餘情況酌予補助相關材料製作費等。 

三、 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統一進行各場次錄音、錄影及實況轉播。 

四、 各校領隊或負責人應確實掌握現場學生狀況，如遇空襲或其他緊急事件，聽候

現場指揮處理，緊急疏散。 

五、 燈光音響設備及現場佈置由承辦單位負責，餘如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所需之服

裝、道具、器材、CD(音樂電子檔)、表演人員簡介及介紹稿，均由參與學校

於指定期限內自行提供。 

六、 使用之樂曲、圖案等版權由各參與表演學校或團體自行取得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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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臺北市115年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報名表(中文版) 

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校名（全銜）  簡稱(4個字)  

學校地址  

學校電話  傳真號碼  

聯絡人資訊 

姓名  職稱  學校分機  

手機  電子信箱  

指導老師 姓名  手機  

表演鞋是否 

為平底鞋 

是□ 

否□ 

表演中是否 

有大型樂器 

是□ (請說明種類數量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否□  

學校及樂儀旗舞隊簡介（使用於大會手冊，請以 A4一面為限） 

 

 

表演節目簡介說明（使用於大會手冊，請以 A4一面為限） 

一、表演內容介紹： 

 

 

二、表演時間長度(僅表演樂、儀、旗、舞其中一項時，不含進退場及場地佈置之表演時
間，以8-10分鐘為原則，含有兩項以上時，表演時間以12-15分鐘為原則；請加入進出場時
間，並盡可能符合實際演出時間) 

◼ 表演項目：□樂 □儀 □旗 □舞 
◼ 進出場時間：   分鐘 
◼ 表演時間：     分鐘 
◼ 預估總表演時間長度：   分鐘 

介紹詞(活動當日之司儀介紹稿，如有配合活動主題部分請敘述表演內容以利司儀描述) 

 
 
學校或樂儀舞隊宣傳照片 
(另行提供10張具代表性之學校或樂儀隊宣傳照片，將提供大會製作宣傳品、海報及秩序冊
使用，煩請將照片電子檔上傳至指定雲端） 

 
 

 

參演團體承辦單位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核章：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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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臺北市115年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報名表（英文版） 

  

        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校名：  

學校地址： 

學校及樂儀旗舞隊簡介 

 

表演節目簡介說明（含預估總表演時間長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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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蓋學校大印(大專校院得由系、所、院蓋章

戳) 

附件三 

臺北市115年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參演者名冊 

 
 

學校全銜  

正式參演人數 

1.參演學生及具學生身分之指

揮及伴奏人數共計      位 

2.(非學生身分)指揮      位 

3.(非學生身分)伴奏      位 

 

正式參演人數共    位 

候補人數 共     位學生 

領隊姓名  
手機號碼  

學校電話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校長  

 

 

參演學生在學證明  （免備文） 

 
茲證明本校參加「臺北市115年度樂儀旗舞觀摩表演」 

冊列參演學生（如後所列）皆為本校在學學生。 

特此證明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1頁，共   頁               (續頁請蓋騎縫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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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5年樂儀旗舞觀摩表演活動參演者名冊 

 校名： 

編號 姓名 編號 姓  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

1  16  31  46  

2  17  32  47  

3  18  33  48  

4  19  34  49  

5  20  35  50  

6  21  36  51  

7  22  37  52  

8  23  38  53  

9  24  39  54  

10  25  40  55  

11  26  41  56  

12  27  42  57  

13  28  43  58  

14  29  44  59  

15  30  45  60  

※參演者名冊內容需補正者，應於115年2月6日前完成補正（為顧及時效，可以掃描並電子郵寄代替

原件），本頁面不足者，請自行增列，本表補正後請寄送電子檔至承辦人信箱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2頁，共   頁              (續頁請蓋騎縫章) 


